附件1  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先进党支部评选条件
推荐对象须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模范遵守党章党规，对党绝对忠诚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，不断增强四个意识、坚定四个自信、做到两个维护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坚决对标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重大决策部署，主动立足新征程践行正确政绩观、勇担使命争先奋进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。 同一评选年度内,各项荣誉称号原则上不授予同一人。根据表彰对象的不同类型，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一、优秀共产党员
1.优秀共产党员须为正式党员，模范履行党员义务，正确行使党员权利，始终保持党员先进性。每个支部推荐名额一般不超过支部党员总数的10%。
2.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，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，敢于担当，积极作为，成绩显著、事迹突出，在工作、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展现新时代党员新形象。
3.密切联系群众，热心为群众做好事、办实事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。服务群众事迹突出，在师生中有较大影响，受到广泛赞誉。
4.自觉遵守党规党纪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遵守教育教学纪律和师德师风建设规定，做遵纪守法的表率。
二、优秀党务工作者
除具备优秀共产党员的评选条件外，能模范履行党的建设工作职责，热爱熟悉党务工作，具有较高的党务工作专业水平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务工作的方法途径，创造性开展工作，取得显著成绩。善于做群众工作，坚守岗位，默默奉献，克己奉公，廉洁自律，在党员群众中有较高威信。须从事党务工作 1 年及以上。
三、先进党支部
1.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校、学院党委的决策部署，团结协作、作风优良，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2.党员素质优良、意识较强，先进性明显，精神风貌积极向上，在教学科研和学习生活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近3年内，支部成员未发生违法违纪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坚持“三会一课”基本制度，常态化抓实主题学习教育；发扬党内民主，规范党员教育管理监督，保障支部运行规范有序。
4.围绕学校及学院事业发展的中心，深入细致地做好师生思想政治工作，统一思想，增进共识，凝聚带领党员和师生出色完成各项任务，取得显著成绩。
5.支部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，党员在群众中有良好形象，党群关系融洽。
